关于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变更（202301）的意见征询函
尊敬的投资人：
东莞市万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在贵司托管的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规范运作，稳健运营。为更好地为该基金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我司拟根据《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对该基金相关条款进行变更。
我司特向尊敬的投资人征询关于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相关条款变更的意见。
《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条款具体修改如下：
一、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明细表
序号1
七、基金的申购、赎回与转让
	原条款：
	现条款：

	（一）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基金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根据本合同相关约定申购和/或赎回本基金，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发布暂停申购和/或赎回通知时除外。基金投资者须在开放日或开放日之前的工作日的9：00-15：00内根据募集机构的规定向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提交书面申请文件（如募集机构另有规定的，遵循募集机构相关规定办理申请提交事宜）。未提交书面申请文件的，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有权拒绝投资者的申购或赎回申请。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有新的规定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开放时间进行相应调整并进行通知。管理人应当统筹考虑投资标的流动性、投资策略、投资限制、销售渠道、潜在投资者类型与风险偏好、投资者结构等因素，设置匹配的开放期。
本基金份额自认购/申购之日（认购日为基金成立日、申购日为申购所对应开放日）起12个月（每月按30个自然日计算，含头不含尾，含满12个月当日）不允许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赎回。本基金申购开放日为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如当周无工作日，则当周不开放；如当周只有一个工作日，则该工作日为申购开放日），赎回开放日为每自然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如申购开放日与赎回开放日为同一天，则当天可以申购、赎回。
出现以下情形时，管理人可增设临时开放日：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及有关政策发生变化及其他情形需对本基金进行合同变更、能够公平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基金投资运作需求、流动性管理等。临时开放日只可赎回不可申购，临时开放日不受上述不允许赎回期限的限制，具体开放日期以管理人通知为准（管理人向托管人发出申购和/或赎回指令即视为已向托管人通知增设临时开放日，因管理人未及时通知基金投资者临时开放日导致的损失，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一）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基金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根据本合同相关约定申购和/或赎回本基金，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发布暂停申购和/或赎回通知时除外。基金投资者须在开放日或开放日之前的工作日的9：00-15：00内根据募集机构的规定向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提交书面申请文件（如募集机构另有规定的，遵循募集机构相关规定办理申请提交事宜）。未提交书面申请文件的，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有权拒绝投资者的申购或赎回申请。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有新的规定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开放时间进行相应调整并进行通知。管理人应当统筹考虑投资标的流动性、投资策略、投资限制、销售渠道、潜在投资者类型与风险偏好、投资者结构等因素，设置匹配的开放期。
本基金开放日为每自然周周二和周五（遇法定节假日均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如顺延至同一工作日，则上述重合的开放日只开放一个工作日）。
出现以下情形时，管理人可增设临时开放日：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及有关政策发生变化及其他情形需对本基金进行合同变更、能够公平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基金投资运作需求、流动性管理等。临时开放日只可赎回不可申购，临时开放日不受上述不允许赎回期限的限制，具体开放日期以管理人通知为准（管理人向托管人发出申购和/或赎回指令即视为已向托管人通知增设临时开放日，因管理人未及时通知基金投资者临时开放日导致的损失，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二、变更流程
我司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通过本函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露基金合同变更事宜，征询各位基金份额持有人合同变更意见。我司将2023年4月20日-2023年4月21作为回复意见日，并设置2023年04月21日作为开放日，为不同意此次变更的客户安排赎回，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未在指定日期内回复意见或未在指定的日期内赎回本基金的，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合同变更，我司承诺合同变更生效后将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及时履行报告义务以及向各位投资者披露。


东莞市万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万葵阿胶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变更（202301）的意见征询函
[bookmark: _GoBack]2023年4月20日
1

